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议

事规则》等法律规范、规章制度、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立

场，经过审慎讨论，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

为推动温州市龙湾区未来社区相关项目的建设，公司拟通过下属子公司浙建项目管理

（杭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建杭州”）与合作方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

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温州高新”）按双方各出资50%，成立项目公司温州市浙建未

来社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温州浙建”），现基于温州浙建项目发展需要，双

方拟按协议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向设立的温州浙建提供财务资助，其中按持股比例公司将

提供股东借款不超过45,000万元，具体公司将根据温州浙建资金需求与使用情况分批次提

供，借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，借款年利率8%。通过审阅公司管理层提供的相关资料，我

们认为：公司本次对温州浙建提供财务资助，是以投资带动建筑主业，推进公司在“十四

五”期间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施，符合公司整体经营需要；因本次项目公司温州浙建刚刚

成立，筹措资金方式有限，依据浙建杭州与温州高新签订的《温州市永强北片区瑶溪南单

元12-F-35地块项目之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合作协议》）温州高新也按持股比例以同

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，说明公司本次财务资助公允，《合作协议》初步约定了资金还款来

源与进度，再依据公司提供的《温州龙湾区瑶溪南单元12-F-35地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

预测，项目现金流能支持项目公司股东借款，说明项目公司还款具备一定的保障；预计对

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；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，合法合规。同

时基于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的认识，我们也认为：因项目开发周

期长，需投入资金大，不排除该项目开发不达当前预期以及项目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存在风



险等原因，可能会导致公司投资与本次财务资助资金出现受损的情况，为此，敬请投资者

注意由此造成投资风险。综上，本次我们对《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的表

决为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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